
夫妻间长期辱骂也可能构成家庭暴力
国际反家庭暴力日前夕，本报梳理三起典型案例，邀请法官律师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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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30年遭遇长期谩骂
妻子起诉离婚

“法官， 我跟他几十年的日子
过够了，天天挨骂，这婚必须离。”
面对法官，张澜（化名）情绪激动地
表示。对此，丈夫向明（化名）却不
认可，回应：“夫妻感情没破裂，坚决不
同意离婚。”11月5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保靖县人民法院通报了这起离婚
案件。

张澜与向明结婚30余年，从二人世界到
儿孙满堂，是亲友眼中的“老来伴”。然而，老伴
的长期谩骂，却让张澜不堪精神折磨。“他长期
辱骂我，真的是身心俱疲。”张澜诉请法院判
决离婚。

“30年老夫老妻哪有不拌嘴的， 风风雨雨一辈
子，有什么解不开的仇？她爱较真，我嘴笨不会哄，吵
完就翻篇的事，怎么到了离婚的地步？”向明对于张
澜的说法难以接受。

法官核实发现，夫妻俩并无原则性矛盾，核心问
题在于日常沟通不畅、情绪管理失当。综合考量后，
法院依法驳回了张澜的诉求。宣判当天，法官专门为
到庭的张澜开展“判后答疑”。考虑到向明未到庭领
取判决书，法官特意通过短信方式“隔空释法”。短信
中，法官指出，夫妻间的辱骂可能构成家庭暴力，侵
害人格权益，会对家庭关系造成伤害。

“感谢法官，我知道错了！以后一定好好沟通，好
好过日子。”向明的回信满是悔意与决心。

释法提醒：
“长期谩骂、自残威胁行为都构成家庭暴力中的

精神暴力。” 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李健律师提
醒，家庭暴力的本质与核心在于控制，既包括传统身
体暴力，也包括谩骂、恐吓等精神暴力。施暴人以自
伤、自残等方式相威胁，虽未直接对受暴人实施身体
暴力，但同样是暴力行为，会让受暴人产生暴力将加
诸自身的恐惧，最终达到迫使受暴人屈服、继续维持
亲密关系等控制受暴人的目的。

李健提醒，夫妻俩过日子难免有摩擦，遇到矛盾
时应该理性应对，谩骂、冷暴力，甚至自残等极端行
为，都可能构成家庭暴力。

家暴后，男子因骚扰跟踪妻子被拘留

“他再也没有来骚扰过我，我们正在协商离婚。”
11月24日，当事人谢晴（化名）告诉法官。

10年前，谢晴和孙鹏（化名）通过网络相恋，婚后
育有两子。 孙鹏在长期共同生活中逐渐暴露暴力本
性，多次对谢晴拳脚相加。谢晴因此多次报警，甚至
被打伤住院。尽管心生离婚念头，为了年幼的孩子还
是选择一再忍耐，搬到单位宿舍居住。

2025年2月，谢晴提出离婚，将孙鹏诉至岳阳市
平江县人民法院梅仙法庭。案件审理期间，她向法院
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平江县人民法院审查认为， 孙鹏存在对谢晴继
续实施家庭暴力的可能， 为保障谢晴的人身安全与
生活安宁，法院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明令禁止
孙鹏对谢晴实施家庭暴力，以及进行骚扰、跟踪、接
触等行为。

保护令自作出之日起六个月内有效， 文书中明
确： 若孙鹏违反上述禁令， 法院将依据相关法律规
定，视情节轻重处以罚款、拘留；若行为构成犯罪，将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人身安全保护令发出后， 孙鹏虽未再对谢晴大
打出手，却并未收敛违法行为。多次无正当理由在半
夜擅自闯入谢晴的宿舍，持续实施骚扰，还趁谢晴不
备偷拿其衣物等个人物品， 严重违反了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明确要求。承办法官核实情况后认定，孙鹏的
行为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
四条规定。今年7月，法院依法作出对孙鹏拘留七日
的决定。

公安机关依法执行拘留后， 孙鹏承诺不再对谢
晴实施骚扰。谢晴提出可暂时不离婚，法院一审遂判
决驳回其离婚诉讼请求。

11月24日，该案承办法官、平江法院梅仙法庭庭
长尹盼盼再次拨通了谢晴的电话跟进情况。 谢晴表
示，两人已就离婚事宜达成一致，目前正在协商具体
细节。

释法提醒：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人民法院为保护家庭暴力

受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 确保民事
诉讼程序正常进行而作出的民事裁定，并非‘一纸空
文’，而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该案承办法
官尹盼盼提醒广大群众， 当遭遇家庭暴力或面临人
身安全威胁时， 受害人应及时向管辖法院申请人身
安全保护令，同时注意保留报警记录、伤情鉴定、聊
天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为申请提供有力支撑；被
申请人必须严格遵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各项禁令，
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一旦违反，必将面临训诫、
罚款、拘留等法律制裁，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被追
究刑事责任。

教育理念不合夫妻动手，双重警告同时抵达

7月24日，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联合长沙市公
安局岳麓分局望岳派出所，向施暴者陈坚（化名）同
一天送达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和《家庭暴力告诫书》，
发出“双重警告”。

陈坚与黄丽（化名）婚后育有一子，因为家庭教育
观念有分歧，怒火中烧的陈坚在争吵中将妻子打伤。

派出所接警后， 迅速通过由湘江新区政法工作
部牵头搭建的“反家暴信息共享及沟通平台”一键推
送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至法院。 法院
随即启动人身安全保护令“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审
核证据、 签发保护令， 并在黄丽提交申请的24小时
内， 与派出所一同携手湖南湘江新区妇女联合会以
及当事人所在社区送达“一书一令”，禁止陈坚对黄
丽实施殴打、恐吓等家庭暴力行为，禁止陈坚骚扰、
跟踪、接触黄丽，责令陈坚即刻搬离黄丽住所，并对
陈坚的家庭暴力行为进行告诫。

记者采访了解到， 长沙市妇联驻岳麓区人民法
院“一站式”反家暴服务中心还将定期开展回访，督
促陈坚进行行为矫正。

释法提醒：
李健律师表示，“告诫书+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双

警告模式，是法律机制的精准适用，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十六条，公安机关可以对情
节较轻的家暴行为出具告诫书，同时《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明确，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不以提起离婚诉讼
为前提，为受害者提供即时保护。

法院、公安、妇联等多部门联动的防护网，正是
法律实施的生动实践。李健提醒，遭遇家暴时，应及
时固定证据，通过申请告诫书、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法
律途径维权。

家庭暴力并非只有物理性
伤害，自残威胁、言语谩骂、冷暴
力等精神折磨，同样值得警惕。

男子家暴后违反保护令，骚
扰跟踪妻子，偷拿其衣物，被法
院拘留7日；30余载的婚姻期
间， 妻子遭遇丈夫长期谩骂，不

堪精神折磨起诉离婚；因教育理念不同，丈夫动手
打伤妻子，24小时内，家庭暴力告诫书和人身安全
保护令同时送达……11月24日， 国际反家庭暴力
日前夕， 三湘都市报记者结合湖南反家暴案例，邀
请法官、律师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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